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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市放射性废物豁免及解控管理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背景
为进一步规范本市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的管理，促进本市核技术利用行业健康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《放射性废物分类》《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最小化》《医疗、工业、农业、研究和教学中产生的放射性废物管理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导则的要求，我局决定自2024年2月1日起施行《上海市放射性废物豁免及解控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对符合相关技术要求的放射性废物实施豁免和解控管理。根据《规定》两年来的实践反馈，我局对《规定》进行了全面评估与优化调整，制定了《上海市放射性废物豁免及解控管理规定》，以进一步提升辐射安全管理效能。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本次修订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《放射性废物分类》的相关规定，保留了原有的适用范围、通用要求、豁免或解控技术要求、实施程序、监督确认和检查等核心内容。在此基础上，进一步提升《规定》操作可行性、补充豁免和解控后废物管理要求，补充相关技术标准并规范术语表述，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一是提升操作可行性。细化放射性废物全流程管理信息报告要求；补充含多种人工放射性核素废物的豁免技术要求；修订《核技术利用单位放射性废物解控实施技术方案》，将“待解控废物”表调整为“解控计划”表，便于产废单位的解控方案“一次论证、通用使用”；根据本市产废单位场所管理水平现状，删除场所视频监控要求、调整通风要求。
二是完善豁免解控废物与固废管理体系衔接的要求。明确豁免或解控废物的处理、处置应当满足国家固体废物管理规定；明确豁免或解控后废物监督管理由生态环境固废管理部门负责。
三是补充相关标准并规范术语表述。“参考技术标准和依据”中补充《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最小化》《医疗、工业、农业、研究和教学中产生的放射性废物管理》，更新《医学、工业、农业、研究和教育中使用放射性物质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处置前管理》等三项IAEA安全导则；将“电离辐射警示标识”“电离辐射标识”按GB 18871规范修改为“电离辐射警告标志”“电离辐射标志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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